臺北市士林區雙溪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及設備器材租用收費標準
※依臺北市政府99.3.26府法三字第09930772200號令於99.09.26訂定
102.10.01修訂，102.11.08修訂，103.03.19修訂，103.04.09修訂103.12.9修訂
108.6.12修訂

	    場地名稱

項　　目
	禮　　堂

快樂兒童中心
體適能教室
	網　球　場
	專科教室
	淋浴間

	開　　放
借用時間
	※週六08:00~17:00
※週日08:00~17:00
註：在校宿營者
    不在此限
	※週六08:00~17:00
※週日08:00~17:00
註：網球場以長期租借且有繳納保證金者優先借用。
	※週六08:00~17:00
※週日08:00~17:00
註:申請宿營活動，夜間可開放租借。
	※週六08:00~17:00 
※週日08:00~17:00
註:申請宿營活動，夜間可開放租借。

	收費金額
	· 場地  2小時/800元
· 鋼琴  2小時/500元

· 冷氣  1小時/155元
	· 1小時/220元。
	· 2小時/250元。
	· 每人100元。

· 40人以上團體每人80元。


承辦人：總務處事務組長               電話：28411038-24
1. 場地租用以課餘或本校不使用時間為原則。
2. 長期租用（3個月以上），場地租用費用七折優惠，需先繳交租借場地保證金，室外1萬元保證金、室內5,000元。
3. 寒、暑假平日開放時間，比照例假日辦理。

4. 申請夜宿校園需求時(需15人以上之團體)，其收費標準如試算表二所示。
5. 進行山林冒險活動，租用場地、設備器材，其收費標準如試算表一、三所示。
6. 申請校園場地使用許可，應於7日前填列相關申請書表及活動3日前繳足相關應付費用。
7. 全校區嚴禁用火(除窯烤區外)。
8. 場地使用完畢，請復原及清潔並將產生之垃圾廢棄物清除，違者依情節輕重罰300元~1800元。

9. 如公物損壞應照價賠償。

10. 夜間活動21:00起嚴禁喧嘩產生噪音之活動(含各類播音器材使之用)，如遭居民投訴，扣除保證金2,000元。

11. 業經許可之申請，因校務需要，本校將保留最終調整、停借之權。
臺北市士林區雙溪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及設備器材租用收費試算表
	一、場地租借費用

	場 地 名 稱
	租借單價
	租用數量
	小計(元)
	備註(使用起訖時間)

	禮　　　　堂
	每2小時800元
	
	
	

	快樂兒童中心(走繩、抱石攀岩場)
	每2小時800元
	
	
	

	專科教室(自然教室)
	每2時每間250元
	
	
	

	專科教室(美勞教室)
	
	
	
	

	專科教室(遊學中心)
	
	
	
	

	網球場(日間)
	每小時每面220元
	
	
	

	窯烤爐租用□早上：08:00~12:00

          □中午：12:00~16:00

          □晚上：16:00~20:00
	每時段500元
	
	
	

	垂降場地
	每天收取200元
	
	
	

	攀樹(爬樹)場地
	每天收取200元
	
	
	

	大擺盪場地
	每天收取200元
	
	
	

	滑降場
	每天收取500元
	
	
	

	小計
	

	二、室內宿營(為維護校園安全，禁止生營火、使用碳火烤肉)

	室內宿營
	團體宿營場地：(請勾選)

□快樂兒童中心 　□體適能教室　 □禮堂 

租用時間：寒暑假及假日當天下午6時至隔天上午9時/3,200元

	小計
	

	三、山林冒險設備器材

	
	設備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元)
	備註

	攀登
	頭盔、繩索、扣環、吊帶
	每人收取80元
	
	
	不當使用或遺失時，須照價賠償

	溯溪
	溯溪鞋、救生衣、頭盔
	每人收取80元
	
	
	

	小計
	

	四、淋浴間

	淋浴間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使用人數40人以內
	100元
	
	
	

	使用人數40人以上
	80元
	
	
	

	場地、設備租借使用費總計
	

	
	

	五、租借場地保證金

	                                  □室內場地保證金5,000元
	

	                                  □室外場地保證金1萬元整
	


                                                        總計:                元
臺北市士林區雙溪國民小學更衣淋浴間設施使用管理辦法
一、宗旨：為有效管理使用本校更衣淋浴間，養成課後清潔健康自主管理習慣，及身體衛生運動禮儀，營造舒適與健康的校園運動環境，訂本辦法。
二、使用對象：本校運動團隊、社團活動學生、教職員工、體育教學學生、校外人士、經申請核准使用之團體。
三、開放時間：
(一) 假日開放時段:週六、周日08:00~17:00。 
(二) 假日及寒暑假申請室內宿營全日開放 
四、更衣淋浴設施收費方式：
(一) 屬學校教學活動免費。
(二) 非屬學校教學活動，每人每次酌收水電清潔費50元。
(三) 申請留宿校園需求時(室內宿營需15人以上之團體)，每人每次酌收水電清潔費100元，40人以上團體每人每次酌收80元。
五、團體申請使用手續：
    團體請於使用前一週內向總務處辦理申請手續，使用時段應與本校重要活動錯開，並以夜間、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及寒暑假舉辦活動為主。

使用手續如下:
(一) 申請場地：請先至總務處填表申請，經核定後辦理繳費及使用手續。
(二) 場地保證金：為維護場地及設施，使用單位應於繳費時，同時繳交室內場地保證金5000元，如未繳清則以放棄使用處理。請使用單位愛惜場地設施，如造成損壞，使用單位應負責照價賠償，賠償費自場地保證金中扣除，若保證金不足支付時，則使用單位亦須補足。
六、個人申請使用手續：
    個人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及寒暑假臨時申請使用，請逕洽本校涵雨樓警衛室租用，每人收費100元，唯使用完畢須再洽警衛室人員檢核使用情形，如造成損壞，使用者應負責照價賠償。
七、使用規定：
(1) 更衣淋浴間未經許可不得擅自進入使用。
(2) 更衣淋浴間內不得飲食、喧嘩、奔跑、嬉鬧。
(3) 教師須指導使用學生愛惜公務，保持環境整潔。

(4) 更衣淋浴依男女性別分間使用，嚴禁非同性別進入更衣淋浴室。

(5) 使用者應正常使用並善盡保管責任；若有破壞、遺失，應負相關責任。

(6) 嚴禁偷窺或攝影等妨害他人隱私之行為，違反者，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議處，必要時得送警政單位查察。

(7) 若發生緊急事故，馬上按緊急鈕並暫停使用，儘快向師長或總務處通報。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使用辦法由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